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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安全条例
矿山安全条例
（国发[1982]30号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安全生产方针，坚持安全第一，保障矿山职工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促进采掘工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一切矿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都必须执行本条例的规定。

第三条 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都必须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在管理生产的同时， 必须负责管理安全工作， 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时候，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

矿山企业各职能机构的人员和各工种的工人，都必须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对实现安全生产的要求负责。

第四条 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安全机构，由各级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

第五条 矿山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工业卫生机构和矿山救护队。

第六条 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建立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矿山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七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经常进行安全教育，搞好技术培训。

对于瓦斯检查员、爆破工、信号工、把钩工、电工和各种设备司机以及其他技术性较强工种的工人，都必须进行专门的技术训练，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独立从事本职工作。

第八条 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年度生产、建设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必须包括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和规划。

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必须按时完成，安全技术措施经费必须纳入计划，并不得挪用。

第九条 矿山企业职工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一、　遵守本条例，监督本条例的执行；

二、　遵守劳动纪律，执行安全规程；

三、　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活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四、　及时反映、处理危险情况，积极抢救事故；

五、　有权制止任何人违章作业，有权拒绝接受任何人违章指挥；

六、　对于上级单位或领导人忽视职工安全健康的错误决定和错误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或控告。

第二章　国　营　矿　山
第一节　基　本　规　定
第十条 开发矿藏，在地质勘探、矿山设计、矿山建设和生产中，都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例和各矿山企业主管部制定的矿山安全规程的规定。

第十一条 为了保证矿山安全，地质勘探报告书必须为矿山设计提供以下技术资料：一、　较大断层、破碎带、滑坡、泥石流的性质和规模；

二、　含水层（包括溶洞）和隔水层的岩性、层厚、产状，各含水层之间，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地下水的潜水位、水质、水量和流向，地面水流系统和有关水利工程的疏水能力以及当地历年降水量和最高洪水位；

三、　小窑、老窿的分布范围、开采深度和积水情况；

四、　沼气、二氧化碳赋存情况，矿物自然发火倾向和煤尘爆炸性；

五、　对人体有害的矿物组份、 含量和变化规律， 勘探区至少一年的天然放射性本底数据；

六、　地温异常和热水矿区的岩石热导率、地温梯度、热水来源、水温、水压和水量，并圈定热害区范围；

七、　工业、生活用水的水源和水质；

八、　钻孔封孔资料。

第十二条 矿山设计必须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必须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批。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设计，不得批准。

审批矿山设计时，必须有劳动、卫生、环境保护等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矿井和露天矿，工程开工前，必须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竣工后， 必须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组织验收。 不符合矿山设计要求的工程，不得验收投产。

新建、改建、扩建矿井和露天矿的竣工验收工作，必须有劳动、卫生、环境保护等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

第十四条 每个生产矿井，至少要有两个独立的能上下人的直达地面的出口。各个生产中段（水平）和各个采区（采场、盘区），至少要有两个能上下人的出口与直达地面的出口相通。

井下各主要巷道的岔道口都必须设置路标，指明通往出口的方向。

第十五条 生产和建设矿井必须建立井口管理制度。　煤矿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用具下井。有自然发火、瓦斯突出、瓦斯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下井人员必须携带自救器。

第十六条 井巷断面应当满足通风、运输和行人的需要。敷设管道、缆线和风筒，不得妨碍行人。正在使用的井巷必须经常维护，保持支架完好，水沟畅通，不得堆积杂物。报废的井巷必须及时封闭。

第十七条 有自然发火、瓦斯突出、瓦斯煤尘爆炸和透水危险的矿井，每年要由矿井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组织编制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并每季修改一次。编制和修改的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须经矿长审查后报上一级领导批准。

矿长和矿井总工程师应当组织职工学习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使他们熟悉在发生灾害时的避灾路线和应当采取的措施，并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矿井救灾演习。

第二节　开　采
第十八条 采掘和剥离工作面开工前，必须编制作业规程（或单体设计），明确规定保证作业人员安全健康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作业规程的审批权限，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规定。

在井下进行采掘作业时，必须按照作业规程的规定管理顶帮。采掘作业通过地质破碎带或其他顶帮破碎地点时，都必须加强支护。

第十九条 在下列条件下开采，必须编制专门设计，报经矿山企业主管部门批准：一、　需要保护的建筑物和铁路下面；

二、　水体下面；

三、　地温异常或有热水涌出的地区；

四、　有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

第二十条 矿井和露天矿的地质测量工作，要满足安全开采的需要。

正在使用的测量基点，任何人不得擅自迁移和损坏。需要迁移或报废测量基点时，必须经矿总工程师批准。

第二十一条 在矿井和露天矿的开采中， 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和岩柱， 在规定保留的期限内，不得开采或破坏。

露天矿的采剥和排土作业，不得给深部或邻近矿井造成水害；矿井开采，也不得破坏邻近露天矿的防水治水工程。

第二十二条 在矿山建设和生产期间，必须建立防水排水系统，防止地表水泄入露天采场或灌入井下，防止山洪冲毁生产、运输系统和建筑物、构筑物，防止造成边坡滑落或排土场、矸石山、尾矿坝发生泥石流。

第二十三条 井下采掘作业遇到下列情况时，必须探水前进：

一、　接近含水的断层、流砂层、砾石层、溶洞或陷落柱时；

二、　接近与地表水体或与钻孔相通的地质破碎带时；

三、　接近积水的老窑、旧巷或灌过泥浆的采空区时；

四、　发现有出水征兆时；

五、　掘开隔离矿柱或岩柱放水时。

第二十四条 井下探水放水和排除被淹井巷中的积水，必须有防止被水封住的有害气体突然涌出造成事故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五条 设计溜井和溜眼，应当有防止和处理堵塞的措施。

禁止任何人员进入被堵塞的溜井、溜眼（包括漏斗、煤仓）处理被卡住的矿、碴。有瓦斯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禁止用爆破的方法处理被堵塞的溜井和溜眼。

第二十六条 地面、井下有可能发生人员坠落事故的地点，必须装有防止人员坠落的设施。

任何人员从事有坠落危险的作业或乘吊罐、吊桶、吊盘升降时，都必须佩戴保险带。

第三节　通　风　防　护
第二十七条 每个矿井必须有完整的合理的通风系统。新矿井、新中段、新采区在未形成设计规定的通风系统以前，不准投入生产。

第二十八条 矿井必须采用机械通风。井下风量、风质、风速和局部通风的管理办法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规定， 但在采掘工作面进风风流中， 按体积计算，氧气不得低于２０％，二氧化碳不得超过０．５％。

第二十九条 矿井的一切通风设施必须经常保持完好。

调节、迁移、拆除通风设施的工作，只许由管理通风的机构或在其组织指挥下进行。

第三十条 瓦斯矿井必须严格执行瓦斯检查制度，矿长和矿井总工程师应当逐日审阅瓦斯表报。

井下有人工作或有人经过的井巷风流中的沼气容许浓度，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规定。

第三十一条 瓦斯矿井遇下列情况之一并有瓦斯积存时，在恢复生产以前，应当由主管生产的矿长或矿井总工程师组织处理积存瓦斯：

一、　主要扇风机停止运转；

二、　通风系统遭到破坏；

三、　掘进工作面停风；

四、　恢复旧巷或打开封闭区。

第三十二条 开采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必须预先开采解放层，并结合抽放瓦斯。无解放层可采或开采解放层以后没有受到保护的地区，必须采取其它防治瓦斯突出的措施。

第三十三条 开采放射性矿物的矿井，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氡气析出量：

一、　主要进风巷道开在矿脉以外；

二、　及时封闭采空区和已经报废或暂时不用的井巷；

三、　留矿法采场采用下行通风；

四、　严格管理井下污水。

第三十四条 地面、井下所有产生粉尘的作业， 都应当采取综合防尘措施。 井下风动凿岩，严禁干打眼。

矿井应当建立防尘供水系统，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还必须设置岩粉棚或水棚隔爆。

第三十五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照《消防监督条例》的要求，建立地面防火制度和消防组织，设置消防设施。井下和井口防火规定，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制定。
第三十六条 自然发火严重的矿井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　主要运输巷道和总回风道布置在岩层内或不易自然发火的矿层内；

二、　及时清出采场浮矿和其它可燃物质，回采结束后，及时封闭采空区；

三、　建立防火灌浆系统；

四、　定期检查井巷密闭情况，测定可能自然发火地点的温度和风量，定期检测火区内的温度、气压和空气成分。

火区启封和注销的批准权限，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规定。

第四节　机　电　和　运　输
第三十七条 矿山电力系统的设计、安装、验收、运行、试验等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应当制定以下技术管理标准：

一、　矿山安全用电的电源、电压、线路和保护；

二、　矿井保护接地装置的安装、检查和测定；

三、　矿井低压电网短路保护装置的整定；

四、　井下检漏继电器的安装、运行和维修；

五、　矿井电气设备（包括电缆、电线）的选型、使用、连接、维护和试验；

六、　井下通讯、照明（包括事故照明）装置的使用和维护。

第三十八条 矿山地面准轨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必须按照国家铁路、公路运输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应当制定以下技术管理标准：

一、　钢丝绳、连接装置和吊罐、吊斗、吊桶的提梁以及保险链等的安全系数；

二、　钢丝绳和钢丝的直经与滚筒和天轮（或摩擦轮）的直经之比；

三、　提升容器与井壁、罐道梁之间及两个提升容器之间的最小间隙；

四、　对机械运人设备的安全要求和运行规定；

五、　提升绞车和稳车的常用闸、 保险闸和防止过卷、 过速、过电流或无电压保护装置，以及防坠器、阻车器等的安全技术标准；

六、　电机车的适用范围、运行制度和列车制动距离，　以及机车、架线、轨道的安全要求。

第三十九条 在人员上下班通过的立井井筒、 垂深超过９０米的倾斜井巷、 长度超过１５００米的平巷（包括平峒）中，必须有机械运人设备。

非规定运人的设备禁止乘人。

第四十条 提升装置必须有声光兼备的信号装置。井底车场和井口之间，井口和绞车房之间，除有信号装置外，还必须有直通电话。

第四十一条 斜井提升系统必须有防止跑车的安全装置和设施。 行车时， 井巷中严禁行人。

第四十二条 矿山企业必须建立设备维护、检修和使用制度。机电设备的保护、保险及其他安全设施必须保证齐全、灵敏、可靠，不得甩掉不用。

非负责设备运行的人员， 禁止操作设备。非专责或值班电气人员， 不得进行电气作业。操作电气设备的人员，必须有可靠的绝缘保护。检修电气设备时，禁止带电作业。

第五节　爆　破
第四十三条 矿山企业的爆破作业和爆破材料的制造、储存、 运输、 试验及销毁，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根据《爆炸物品管理规则》和本节的规定制定安全技术规程进行管理。

第四十四条 爆破材料出厂时，必须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和产品出厂说明书。矿山企业必须按照出厂说明书所规定的范围使用爆破材料。

第四十五条 所有爆破材料库不得超量储存，不得发放、使用变质失效或外部破损的爆破材料。

第四十六条 矿山企业必须建立爆破材料领退制度。

任何人不得私藏爆破材料，不得在规定以外的地点存放爆破材料。丢失爆破材料，必须严格追查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进行爆破作业，必须明确规定警戒区范围和岗哨位置以及其他安全事项。爆破后留下的盲炮（瞎炮），应当由现场作业指挥人和爆破工组织处理。未处理妥善前，不许进行其他作业。

施行大爆破，必须编制专门设计和爆破说明书。大爆破专门设计的审批权限由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规定。

第四十八条 用爆破方法贯通井巷时，矿井测量部门必须提出准确图纸。当两个互相贯通的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只剩下１５米时，只许从一个工作面掘进贯通。

第四十九条 作业地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爆破工有权拒绝放炮：

一、　支架、充填（或放顶）、采高（或采剥段高）、炮眼布置不符合作业规程的规定，或有冒顶（或边坡滑落）的危险；

二、　瓦斯超限；

三、　工作面有透水或瓦斯突出征兆，或炮眼内温度异常；

四、　电缆或其他设备未加保护；

五、　未设警戒。

第五十条 在有瓦斯煤尘爆炸危险的地点爆破，必须使用放炮器，禁止使用秒（半秒）延期雷管和非煤矿安全炸药。　每个炮眼都必须按照规定封泥。每次爆破前都必须检查瓦斯；在有瓦斯突出危险地带爆破，必须执行震动放炮的有关规定；在有引起炸药自爆的硫化矿体中爆破，必须严防药粉与矿体直接接触。

第六节　工业卫生标准和检测
第五十一条 在工人作业地点的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容许浓度，不得超过《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其中粉尘浓度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粉尘种类　　　　　　　　　　　　　　　 最大容许浓度（毫克／立方米）１．　含１０％以上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　　　　　　　　　　　　　　　　 ２  ２．　含１０％以上石棉的粉尘　　　　　　　　　　　　　　　　　　　　 ２  ３．　含１０％以下游离二氧化硅的滑石粉尘　　　　　　　　　　　　　　 ４  ４．　含１０％以下游离二氧化硅的水泥粉尘　　　　　　　　　　　　　　 ６  ５．　含１０％以下游离二氧化硅的煤尘及其他粉尘　　　　　　　　　　　１０  

第五十二条 放射性矿山和有放射性物质的其他矿山，工人作业地点的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容许浓度，以及作业人员全年全身及器官内、外照射总剂量，都不得超过《放射防护规定》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井下工人作业地点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２８°Ｃ。超过时，应当采取降温或其他防护措施。

第五十四条 井下工人作业地点，噪声不得超过９０分贝（Ａ）。超过时，应当采取消音或其他防护措施。

第五十五条 矿区生活饮用水和浴室都必须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六条 工人作业地点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法定期测定：

一、　粉尘作业点，每月至少测定二次；

二、　三硝基甲苯作业点，每月至少测定一次；

三、　放射性物质作业点，每月至少测定三次；

四、　其他有毒物质作业点，井下每月至少测定一次，地面每季至少测定一次。

第七节　职工健康管理
第五十七条 新工人入矿前，必须经过健康检查，不适于从事矿山作业的，不得录用。

第五十八条 对接触有害物质的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挡案：一、　接触粉尘作业人员，当粉尘中含游离二氧化硅或石棉在１０％以上时，每两年至少检查一次；在１０％以下时，每三年至少检查一次；对可疑尘肺，每年检查一次；每次检查都要照胸部Ｘ线片。

二、　从事三硝基甲苯作业人员，每年至少检查一次。

三、　接触放射性物质作业人员，受照范围接近年最大允许剂量当量者，每年至少检查一次；低于十分之三者，每两年至少检查一次；有特殊情况时，及时进行检查。

四、　接触其他有害物质作业人员的检查期限，由卫生部规定。

第五十九条 粉尘作业人员患有下列病症的，应当调离粉尘作业岗位：

一、　各型活动性肺结核及活动性肺外结核；

二、　严重的上呼吸道或支气管疾病，如萎缩性鼻炎、鼻腔肿瘤、支气管喘息及支气管扩张；

三、　显著影响肺功能的肺脏或胸膜病变，如肺硬化、肺气肿、严重的胸膜肥厚与粘连；四、　心脏血管系统的疾病，如动脉硬化症，二、三期高血压症及其他器质性心脏病；五、　经医疗单位鉴定不适于粉尘作业的其他病症。

第六十条 井下作业人员患有下列病症的，应当调离井下作业岗位：

一、　前条所列病症；

二、　风湿病（反复活动）；

三、　癫痫和精神分裂症；

四、　经医疗单位鉴定不适于井下作业的其他病症。

第六十一条 放射性矿山井下作业人员患有下列病症的，应当调离放射性矿山井下作业岗位：

一、　前条所列病症；

二、　《放射防护规定》中所列不适于放射性作业的病症。

第六十二条 矿山职工根据本条例第五十九条至六十一条的规定需要调离作业岗位时，应当经过企业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

矿山企业对高原缺氧反应严重的职工，应当及时安排治疗、休养。

第六十三条 对职业病患者必须定期进行复查和鉴定。矽肺患者每年复查一次。

石棉肺、煤矽肺和其他尘肺患者每两年复查一次。其他职业病由医师根据病情确定复查鉴定期限。

矿山职业病的范围和诊断标准，由卫生部规定。

第六十四条 矿山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发给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和保健食品。

第三章　社　队　矿　山
第六十五条 下列地点，禁止开办社队矿山：

一、　河滩、堤坝、桥梁附近及水体下面；

二、　铁路、公路下面及其保护范围内；

三、　国家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下面及其保护范围内；

四、　国营矿山的井田范围内。

第六十六条 县、市矿山主管部门必须加强对社队矿山的管理：

一、　负责矿山开采范围内的地质、水文、老窑等情况的调查和矿山测量工作；

二、　组织矿山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三、　帮助矿山建立安全生产制度；

四、　对矿山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制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

五、　组织供应矿山安全生产所必需的材料设备；

六、　在社队煤矿比较集中的地点组织矿山救护队。

第六十七条 社队矿山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　每个矿井必须有两个独立的能上下人的直达地面的出口，禁止独眼井开采；二、　送入井下的风量，不得少于每人每分钟３立方米；

三、　有防止顶帮塌落和火灾、水害事故的可靠措施；

四、　爆破作业符合本条例第二章第五节的各项规定；

五、　有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和个人防护。

第六十八条 社队煤矿的瓦斯矿井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　采用机械通风，主要扇风机应当安在地面；

二、　建立瓦斯检查制度，井巷风流中的沼气和二氧化碳容许浓度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

三、　井下禁止明火照明、 明火放炮、明刀闸开关， 严禁任何人携带烟草和点火用具下井。

第四章　责　任　和　处　罚
第六十九条 矿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任何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都应当追究责任，情节轻微的，给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罚款，直至提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七十条 矿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一、　发布的指示、命令、决定、规章制度违反本条例的；

二、　对职工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职工由于不会操作或不懂安全规程而造成事故的；

三、　由于设备超过检修期限运行或设备有缺陷而造成事故的；

四、　由于作业环境不安全造成事故的；

五、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九条至六十一条的规定造成事故的；

六、　发生事故后，不积极组织抢救，或事后不采取防范措施致使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七、　挪用安全技术措施经费的。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追究当事人或事故肇事者的责任：一、　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造成事故的；

二、　玩忽职守，违反安全生产责任制造成事故的；

三、　发现有立即发生事故的危险情况，不采取防止事故的措施，又不及时报告的；四、　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虚报或者故意拖延报告的；

五、　对批评或者制止违章作业、违章指挥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七十二条 对于蓄意制造事故或在事故调查处理中弄虚作假甚至嫁祸于人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七十三条 对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矿山企业，除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外，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予以通报批评、罚款、停产整顿直至封闭。

第五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各矿山企业主管工业部可结合本产业矿山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本条例的实施细则和安全规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条例的基本原则，制定社队矿山安全规程。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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